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能科技”、“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完成了对四川四通欧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环境”）65%股权的收购。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

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规定，现将进行该笔收购时四通环境所作业绩承诺 2018 年度

实际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重组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四川四通欧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环境”）的全体股东。 

（二）交易概述 

本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李华、胡登燕合

计持有的四通环境 65%股权。 

（三）交易价格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以 2016 年 1 月 31 日为评估

基准日对四通环境进行评估，并出具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 155 号《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四川四通欧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根据该评估报告，交易标的四通环境的评估值为 33,060 万元。 

参考上述评估值，经各方友好协商，公司收购四通环境 65%股权的交易对价确定为

21,450 万元。 

（四）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1、2016 年 3 月 30 日，四通环境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2、2016 年 3 月 30 日，环能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草案； 

3、2016 年 5 月 4 日，环能科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报告书草案； 

4、2016 年 8 月 10 日，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 2016 年第 59 次工作会

议审核通过； 

5、2016 年 11 月 17 日，环能科技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李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685 号），核准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6、2016 年 11 月 30 日，本次交易标的四通环 65%股权已依法过户至环能科技名下，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新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07801347704），双方已完成了四通环境 65%股权交割事宜； 

    7、截至 2016 年 12 月 27 日，本次向上海达渡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申万菱

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发行数量为 5,439,166 股，发行价格为 32.03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4,216,486.98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1,963,138.63

元，共募集资金 162,253,348.35 元。 

 

二、置入资产业绩的承诺情况 

本次重组，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华、胡

登燕之利润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利润补偿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业绩承诺 

交易对方承诺标的公司在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700 万元、2,500 万元和 2,800 万元，

利润承诺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合计净利润数不低于人民币 7,000万元。

如标的公司承诺期内实现的累计净利润小于承诺净利润，交易对方应就差额部分以本次交易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此外，若标的公司在承诺期

最后一期期末出现资产减值，且减值额大于已补偿金额，则交易对方需另行补偿。 

（二）实际净利润及资产减值的确定 

1、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四通环境在利润承

诺期内各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与上市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同

时出具），分别对四通环境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对应的实际净利润金额进行审计确认。 

2、在利润承诺期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即 2018 年）四通环境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

后 30 日内，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

则及要求对四通环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以确定交易标的的减值额。 

各方同意，四通环境在利润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系业绩承诺人在四通环境现有条件

下经营所产生的净利润。如上市公司对四通环境有新增投入，该新增投入产生的利润由各方

另外协商确定。 

（三）补偿的实施 



利润承诺期届满后，上市公司在会计师事务所对四通环境在利润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

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计算业绩承诺人应补偿的股份数

量和现金金额。如四通环境在利润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小于承诺净利润，业绩承诺人应当就

标的资产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间的差额部分按照《利润补偿协议》的规定进行补偿。 

业绩承诺人须优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所获股份不足以全额补

偿的，差额部分以现金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主要内容如下： 

1、以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作为补偿的，用于补偿部分的股份由上市公司以总

价人民币 1 元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上市公司应在上述董事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就股份的回购

及后续注销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方式为：应补偿股份数量=（承诺净利润－实际净利润）÷承诺净

利润×本次交易的总对价÷本次发行价格 

2、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全额补偿的，差额部分由业绩承诺人以现金补

偿，业绩承诺人在上述董事会召开后 1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汇入上市公司董事

会指定的银行账户。 

应补偿现金金额的计算方式为：应补偿现金金额=（应补偿股份数量－已补偿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价格。 

3、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则

业绩承诺人需优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另行补偿，另行补偿股份数量=期末减值

额/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全额补偿的，应

以现金另行补偿，另行补偿现金金额=（应补偿股份数量－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

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4、利润承诺期内上市公司股票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

息行为，业绩承诺人本次交易认购股份总数将作相应调整，回购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5、如业绩承诺人需根据本协议约定承担利润承诺及资产减值补偿义务，则业绩承诺人

之每一方按照如下比例承担： 

姓名 承担补偿义务的比例 

李华 59.25% 

胡登燕 40.75% 

合计 100.00% 

 

如业绩承诺人需根据本协议约定承担补偿义务，业绩承诺人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补偿总



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拟购买交易标的的总价。 

 

三、置入资产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四通环境 2016 年-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年度 项目 业绩承诺数 实际实现数 差异额 完成率 

2016 年 

四通环境扣非后归属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7,000,000.00 14,466,088.60 -2,533,911.40 85.09% 

2017 年 25,000,000.00 24,448,555.49 -551,444.51 97.79% 

2018 年 28,000,000.00 29,504,257.45 1,504,257.45 105.37% 

合计 70,000,000.00 68,418,901.54 -1,581,098.46 97.74% 

上述四通环境 2016-2018 年业绩实际实现数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四、四通环境业绩承诺期累计实际盈利数与承诺业绩的差异说明 

四通环境业绩承诺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累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68,418,901.54 元，未达到承诺利润的主要原因如下： 

1、承诺期经济环境变化，四通环境污水处理收入及工程项目收入回款出现延迟，增加

了坏账准备的计提。 

2、由于业务回款不及预期，增加了四通环境的资金使用成本。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3 日 


